东营市“灯塔—党建在线”综合管理服务平台

党员组织关系转接系统管理使用办法

（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和改进党员组织关系转接工作，充分运用现代网络技术和信息化手段，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提升党员服务水平，现就规范使用“灯塔—党建在线”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党员组织关系转接系统，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使用党员组织关系转接系统，坚持以《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党员组织关系管理的意见>的通知》等政策规定为依据，严格执行程序，上下联动推进，实现党员组织关系转接线上与线下的有机融合。

第三条  市委组织部负责研究、指导、协调和管理我市党员组织关系转接工作线上线下融合推进等事宜，并根据工作需要，及时向省委组织部提出建议，适时增加和调整系统相关功能。各级党委组织部门和基层党组织负责做好党员组织关系转接的具体工作，明确党员组织关系转接系统管理员，严格工作责任，结合实际建立党员组织关系转接系统使用和管理的具体制度，严格规范执行，确保各项工作要求落实到位。

第四条  开展党员组织关系网上转接工作，重点把握党员申请、转出审核、转入审核、接收审核、回执发送等五个环节。

党员申请。党员组织关系按照规定需要转接的，由党员向所在党支部提出转移组织关系申请，并附调动工作、参军、学习、辞职辞退、外出务工经商或其他事由等相关证明材料。

转出审核。党支部受理申请后，审核党员基本信息和党费缴纳记录，审核通过后，由系统管理员使用部署在组织系统虚拟专网的党员组织关系转接系统，填写电子介绍信，上传相关证明材料图片，发起线上转接申请。党支部线上申请生成后，系统根据拟接收党组织自动生成审批路径，转接到上级党组织线上审批，审批时要注重线下线上结合，对照党员电子信息查看党员相关档案资料是否相符，相符的审批通过，并及时打印电子介绍信予以存档，不符的，退回上一步审核办理。需要逐级审批的，参照上述程序办理。

转入审核。拟接受党支部所属基层党委（有发展党员权限的）收到电子介绍信后，及时审核党员电子信息，会同有关方面对党员档案进行审核，经审核无误后，通过线上将其组织关系落到党支部，审核发现问题并影响确认党员真实身份的，按原渠道线上退回。

接收审核。拟接收党支部收到电子介绍信后，及时联系安排党员到支部报到，督促党员完善相关手续，使用接收功能完成转接流程，通过党员信息管理系统完善党员电子档案，并打印电子介绍信存档。

回执发送。党员组织关系网上转接成功后，“灯塔—党建在线”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党员信息管理系统自动把回执发回党员原属党支部的基层党委，并划转党员电子档案，党员纸质档案转递仍按原规定和办法办理。

第五条  除涉密单位党组织党员外，省内党员组织关系原则上全部使用线上转接。暂不具备线上转接组织关系条件的党支部，可出具纸质转出申请材料，并加盖党支部公章，由党员本人将申请材料递交至具有党员组织关系转接权限的上级党组织受理。上级党组织审核后，及时做好线上组织关系转接工作。

第六条  在全国党员组织关系转接系统开通运行前，实行省内线上转接与省外纸质介绍信对接办理。

党员组织关系由市内转向省外的，经线上转至具有全国范围相互直接转移和接收党员组织关系权限的党组织，由该党组织打印纸质版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加盖公章后交党员携带或机要交通、机要邮政转递，督促及时将组织关系转入新的党组织。

党员组织关系由省外转入市内的，由首先接收的具有在全国范围相互直接转移和接收党员组织关系权限的党组织，凭省外有关党组织开具的纸质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负责录入党员组织关系相关信息，再按照线上转接组织关系操作流程办理。在档案审核中发现问题并影响确认党员真实身份的，按原渠道省内环节线上、省外环节线下退回。
第七条  各级党组织要在收到电子介绍信5个工作日内完成本级组织关系线上审批等业务办理，不得无故拒收或者拖延。首先发起线上组织关系转接的党组织要随时登录系统查看组织关系转接办理进度，与党员保持联络，协调解决相关问题，直至拟接收党支部确认接收并组织党员报到。线上转接党员组织关系时，发现党员电子信息与实际信息不符的，应暂缓办理党员转接手续，逐级退回原所在基层党委，由原基层党委进行核实，并根据核实情况作出相应处理，信息核实一般应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

第八条  各级党组织要严格遵守转接程序，规范进行使用操作。对于弄虚作假、敷衍应付、拖延推诿的将进行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要追究相关工作人员责任。对违反党员组织关系转接规定、工作纪律，或因组织关系转接造成不良影响的，将严肃追究责任。



